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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相关规定，

参照《兽药管理条例》、《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他化合物清单》等法律规章和标准性文件的有关部

分而制定，旨在规范本市肉羊场兽药使用，促进兽药合理、安全使用，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本标准由新乡市农业农村局、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新乡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春艳、郭小玲、李磊、邹小娟、付于。 

本标准于2019年10月12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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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羊场兽药使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肉羊场兽药使用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人员、采购与验收、入库与贮存、用药、不良反

应报告制度、自检、档案。 

本标准适用于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肉羊场兽药使用技术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兽药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3年第2号《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93号《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他化合物清单》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兽药 

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畜禽等动物疫病，有目的地调节其生理机能并规范作用、用途、用法、用

量的的物质（含药物饲料添加剂），主要包括：血清制品、疫苗、诊断制品、微生态制品、中药材、中

成药、化学药品、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及外用杀虫剂、消毒剂等。 

3.2  

兽用生物制品 

指以天然或者人工改造的微生物、寄生虫、生物毒素或者生物组织及代谢产物等为材料，采用生物

学、分子生物学或者生物化学、生物工程等相应技术制成的，用于预防、治疗、诊断动物疫病或者改变

动物生产性能的兽药。 

3.3  

兽用处方药 

指凭兽医处方笺方可购买和使用的兽药。 

3.4  

兽用非处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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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由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公布的、不需要凭兽医处方就可以自行购买并按照说明书使用的兽

药。 

3.5  

批准证明文件 

指兽药产品批准文号、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允许进口兽用生物制品证明文件、出口兽药证明文件、 

新兽药注册证书等文件。 

3.6  

休药期 

指食品动物最后一次给药至许可屠宰或其产品（肉、奶等）许可上市的间隔时间。 

3.7  

不良反应 

指兽药在按规定用法用量正常应用的过程中产生的与用药目的无关或意外有害的反应。 

3.8  

自检 

指肉羊场按照本规范自行对用药管理要素进行检查，并作出是否符合规定的判断。 

4 人员 

4.1 应当有专职兽药管理人员。肉羊场主要负责人、兽药管理人员、兽医等人员应当熟悉兽药管理法

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具备兽药、兽医专业知识。肉羊场聘用的兽医要依法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或执

业助理兽医师资格证书，并按规定要求在辖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执业注册或备案。  

4.2 应当定期对职工进行养殖用药知识等培训。 

4.3 兽药管理人员和职工应当取得卫生部门出具的健康证明。 

5 规章制度 

5.1 肉羊场应当建立以下工作制度： 

5.1.1 兽药采购、验收、贮存管理制度； 

5.1.2 用药、休药期管理制度； 

5.1.3 用药不良反应报告制度； 

5.1.4 不合格兽药和退货兽药管理制度； 

5.1.5 兽药清理自查制度； 

5.1.6 禁用限用药物管理制度； 

5.1.7 自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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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肉羊场应当建立以下工作记录： 

5.2.1 兽药采购、验收、贮存等记录； 

5.2.2 用药记录； 

5.2.3 用药不良反应记录； 

5.2.4 不合格兽药和退货兽药的处理记录； 

5.2.5 兽药清理自查记录; 

5.2.6 自检记录。 

6 采购与验收 

6.1 采购 

6.1.1 肉羊场应当采购合法兽药产品。应当对供货单位的资质、质量保证能力、质量信誉和产品批准

证明文件进行审查，并与供货单位签订采购合同或留存采购凭证，应当凭注册执业兽医师开具的兽医处

方笺购买兽用处方药。购进兽药时，应当依照国家兽药管理规定、兽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每批兽药的

包装、标签、说明书、质量合格证等内容进行检查，符合要求的方可购进。必要时，应当对购进兽药进

行检验或者委托兽药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应当与产品质量档案一起保存。 

6.1.2 采购兽药应当保存采购合同、采购凭证，采购兽用处方药的应当保存执业兽医师开具的处方，

建立真实、完整的采购记录，做到有效凭证、帐、货相符。采购验收记录载明兽药通用名称、商品名称、

批准文号、批号、剂型、规格、有效期、生产单位、供货单位、购入数量、购入日期、经手人、验收人

或者负责人等内容。 

6.2 验收 

6.2.1 普通兽药的验收：应当查验兽药生产企业资质证明文件和兽药产品批准证明文件，包括兽药生

产许可证、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兽药标签和说明书批件、进口兽药注册证书等文件，并在采购验收

记录上签字。 

6.2.2 兽用生物制品的验收：除上款文件外还应当查验允许进口兽用生物制品证明文件、兽用生物制

品批签发证明文件，并在采购验收记录上签字。 

6.2.3 在线查询验收：可通过电脑或手机 APP登录中国兽药信息网（http://www.ivdc.org.cn）查询

兽药产品真伪情况。 

7 入库与贮存 

7.1 入库 

兽药入库时，应当进行检查验收，并做好记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兽药，不得入库： 

a) 与进货单不符； 

b) 内、外包装破损可能影响产品质量； 

c) 没有标识或者标识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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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质量异常； 

e) 其他不符合规定。 

7.2 贮存 

兽药贮存条件应当符合要求。具有固定的、相对独立的能够保证兽药质量的冷柜和相关设施、设备，

并且与生活区域、养殖区域分别独立设置，避免交叉污染。仓库面积和相关设施、设备能够满足合格兽

药区、不合格兽药区等不同区域划分和不同兽药品种分区、分类保管、贮存的要求。仓库的地面、墙壁、

顶棚等平整、光洁，门、窗严密、易清洁。 

7.2.1 贮存兽药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7.2.1.1 按照品种、类别、用途以及温度、湿度等贮存要求，分类、分区或者专库、专柜存放； 

具体要求如下： 

a) 常温：系指 10～30 ℃； 

b) 室温：系指 15～25 ℃； 

c) 阴凉处：系指不超过 20 ℃； 

d) 凉暗处：系指避光并不超过 20 ℃； 

e) 冷藏：系指 2～8 ℃； 

f) 冷冻：除另有规定外，系指 -15 ℃以下。  

7.2.1.2 按照兽药外包装图示标志的要求搬运和存放； 

7.2.1.3 与仓库地面、墙、顶等之间保持一定间距，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 

7.2.1.4 内用兽药与外用兽药分开存放，兽用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开存放；易串味兽药等特殊兽药与

其他兽药分库存放； 

7.2.1.5 同一企业同一批号的产品集中存放。 

7.2.2 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兽药应当具有明显的识别标识。标识应当放置准确、字迹清楚。 

7.2.3 应当定期对兽药及其贮存的条件和设施、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8 用药 

8.1 优先使用疫苗预防肉羊疫病，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疫病的预防接种。 

8.2 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建立严格的生物安全体系，防止肉羊疫病发生，

最大限度地减少兽药的使用。 

8.3 确需使用兽药的，肉羊场应当严格遵守《兽药管理条例》、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兽药

安全使用等规定，并建立用药记录。 

8.4 应当严格遵守《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按照兽药产品标签、说明书的内容和《食品

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化合物清单》等相关规定，在执业兽医指导下合理规范用药。 

8.5 慎用作用于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的兽药。 

8.6 禁止使用假、劣兽药以及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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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激素类药品和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禁用药品。 

8.8 禁止将原料药直接添加到饲料及动物饮用水中或者直接饲喂动物。 

8.9 禁止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 

8.10 有休药期规定的兽药用于肉羊时，应当向购买者或者屠宰者提供准确、真实的用药记录。 

8.11 禁止未经执业兽医师开具处方购买、使用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实行处方药管理的兽药。 

8.12 用药记录应载明兽药的通用名称、商品名称、批准文号、批号、剂型、规格、有效期、生产企业、

用药日期、用药数量、休药期、兽医、负责人等内容。 

9 不良反应报告 

应当严格执行不良反应报告制度，注意收集兽药使用信息，发现可能与兽药使用有关的严重不良反 

应，应当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10 自检 

应当严格执行自检制度，能够定期开展自检工作。每半年均能对用药管理要素开展至少一次的全 

面自检，对发现的问题能够及时进行整改并复查，保证肉羊生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11 档案 

11.1 应当建立质量管理档案，设置档案管理室或者档案柜，并有专人负责。 

11.2 质量管理档案包括下列内容： 

11.2.1 人员档案、设备设施档案、供应商质量评估档案等； 

11.2.2 兽医处方笺、购药凭证、合同等； 

11.2.3 兽药采购验收记录、用药记录及其他各项记录； 

11.2.4 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记录。 

11.3 质量管理档案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DB4107/T 426—2019 

6 

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肉羊场兽药使用管理规范明白纸 

为规范我市肉羊养殖场兽药使用，促进兽药合理、安全使用，保障食用畜产品质量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条例》、《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他化合物清单》等法律规

章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肉羊场兽药使用管理工作实际情况，新乡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组织人员研究起草，

并由新乡市农业农村局、新乡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肉羊场兽药使用管理规范》。本标准规定了肉羊

场兽药使用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人员、采购与验收、入库与贮存、用药、不良反应报告制度、自检、档

案，适用于新乡市辖区内肉羊场兽药使用技术管理。药物防治是肉羊场疫病防治中的重要一环，要使药

物防治做到合理应用，应与环境控制、卫生消毒、饲养管理、免疫接种等多种措施紧密结合起来，使药

物防治在肉羊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肉羊养殖场应当采购合法的兽药产品，采购兽药应当保

存采购合同、采购凭证等相关资料。兽药验收，应当查验兽药生产企业资质证明文件和兽药产品批准证

明文件，兽用生物制品验收还应当查验允许进口兽用生物制品证明文件、兽用生物制品批签发证明文件。

兽药入库应当检查验收，并做好记录。兽药贮存，应当符合有关条件要求。兽药使用应当遵守国务院兽

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兽药安全使用规定，并建立用药记录；严格按照产品标签、说明书的内容在执业

兽医指导下合理用药，应当遵守《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化合物清单》等有关规定合法用药。有休药

期规定的兽药用于食用动物时，应当向购买者或者屠宰者提供准确、真实的用药记录。肉羊场应当建立

兽药质量管理档案（主要包含：兽药采购验收记录、用药记录、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记录，人

员档案、设备设施档案、供应商质量评估档案等），设置档案管理室或者档案柜，并有专人负责。 质

量管理档案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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